附件：
石岭镇XX村委(社区)XX村人居环境整治

村民公约（模板）

（经X年X月X日村民会议审议通过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“百千万工程”，积极响应廉江市千村叻人“万村清洁”行动的号召，由村容理事会带领村民全面提升本村人居环境，共建“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、长长久久”的美丽宜居家园，经全体村民（代表）讨论通过，制定本村民公约。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村容理事会负责组织村民开展村庄“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”等环境整治工作，建立长效保洁管护机制，监督公约执行情况，并协调解决环境整治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。

第二条 全体村民（含本村村民及在本村居住、工作的外来人员）应自觉遵守本公约，积极参与环境整治与管护活动，共同维护村庄的整洁与美观，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。

第二章 村庄人居环境整治
第三条 村民要积极参与村庄人居环境整治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村内道路清洁：清除道路两侧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、枯枝落叶，尤其清理公路沿线“水马”及周边杂物。

2.沟渠池塘治理：疏通村内沟渠、清理池塘漂浮物，岸边无淤泥堆积，确保排水通畅。

3.公共区域整治：规范村内广场、活动中心物品摆放，拆除乱搭乱建，清除散落垃圾。

4.农房庭院整理：清理房前屋后乱堆杂物、墙面小广告，拆除断壁残垣，实现畜禽集中圈养（禁止散养鸡鸭鹅）垃圾设施管护：清洗垃圾收集屋（池）及垃圾桶，确保周边无积水、无散落垃圾。
5.公共厕所清洁：清除厕所积水积便、墙面乱涂乱画，定期消毒。

6.生态小公园维护：修复步道坑洼，修剪清理绿植残枝，禁止圈养畜禽、乱搭乱建。
第三章 村庄日常保洁管护
第四条 根据村庄规模和实际需求，经村容理事会和村民（代表）大会议定，聘请专职保洁员，负责全村垃圾清运，日常清扫村内道路和卫生死角等工作，并做好村中临时交办的保洁任务。同时建立党员或村中长者与群众“双监督”制度，对保洁员工作进行日常监督，结果与保洁员工资绩效挂钩。
第五条 村民要全面落实包卫生、包绿化、包秩序的“门前三包”责任，自觉维护好门前屋后秩序以及周边环境整洁。

第六条 村民须将生活垃圾投放到指定点位，严禁在家门口、村道两旁随意堆放。

第七条 网格化划分村庄区域，建立党员或村中长者包片定期巡查与保洁员日常巡查结合的“双巡查”制度，督促村民落实门前“三包”，及时纠正村民不良卫生习惯。
第八条 建立集中保洁日制度。经村容理事会和村民（代表）大会议定，将每月（季度）固定日期定为“全民集中保洁日”。理事会提前发布通知，组织动员村民（每户至少一人）对公共区域、卫生死角等进行集中清理整治。

第九条 落实保洁工作资金。村民按当地实际合理设定标准缴纳村庄卫生保洁经费（可参照《湛江市乡镇（街道）干部包片包村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实施方案》“常住人口每人每年20—50元”“非常住人口每户每年100—150元”制订标准）；建立收费公示制度，每月公示保洁费用收支情况。

第四章 建立健全奖惩机制

第十条 建立通报制度。理事会和村代表定期根据村民环境卫生维护情况、门前“三包”落实情况、参与整治积极性等进行综合评定后通报。对表现优秀、积极维护村庄环境的村民或家庭等进行公开表扬（可结合实际情况给予生活用品、绿植等实物奖励）；反之，则通报批评并采取约束措施（如在村群、村“大喇叭”、村“两榜”、宣传栏等地方公示通报批评，情况严重的，各村可根据实际情况从某些方面进行约束，如扣除其村集体分红，倡议村中不邀请其参与红白喜事、村社，在参军等政审方面如实反映其行为等）。
第十一条 奖惩评定结果须在村内显著位置公示不少于七天。公示期内如有异议，可向村容理事会反映，村容理事会应及时调查核实并予以答复。

第十二条 本《村民公约》如与国家法律、法规相抵触的，以国家法律、法规为准。

XX村委XX村容理事会

XX年XX月XX日


